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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市召开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案件

第一阶段总结部署会

9月10日，龙井市组织召开落实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第一阶段总结部署会议。市政府市长黄炳昊召开并主持会议，龙井市工作协调联络组成员单位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吉林省以来，交办至我市信访案件的答复落实情况，并就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进行了周密部署。

会上，市工作协调联络组办公室对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信访案件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各涉事部门负责人就当前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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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汇报后，黄炳昊要求，针对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信访案件，各涉事部门要在第一时间核实信访举报的内容，要做到真实、详实；要尽快收集调取案件证据，真正做到“立接立改、立行立改。各涉事部门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力推进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调查及办结进程，保质保量地完成案件答复工作。要把握好时间节点，严格按照规定时限上报信访案件的初核和终报。同时，各涉事单位近期要将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环境问题进一步加以梳理，对梳理出的问题要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推进表，明确责任人和有效举措，尽全力打好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攻坚战。

【简讯】●9月10日10时，市工作协调联络组接到州协调联络组《9月10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举报受理信访事项交办函》（环督延联信转〔2021〕31号），第15批涉及我市1件信访举报受理事项。针对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信访问题，市工作协调联络组第一时间进行了签收回执，并根据职责规定，转办至相关涉事部门尽快调查落实。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

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117件
　9月10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4件（重点案件9件），其中，来电70件，来信64件。长春市62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3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9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5件、松原市10件、白城市20件（重点案件3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

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83个。其中，大气环境类53个，占29%；噪声类39个，占21.3%；生态类37个，占20.2%；水环境类25个，占13.7%；土壤环境类24个，占13.1%；辐射类1个，占0.5%；其他4个，占2.2%。

截至9月10日，我省已累计接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1691件，包括重点案件19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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